
致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委員會各議員： 

 

感謝各位議員上星期前來蕉徑考察，了解農業園同蕉徑影響，及提出「耕住合一」、道路、水利、租金等問題，希望能夠

與各位繼續保持溝通、提出意見，讓政府能真正「以民為本」、「因地制宜」地促進蕉徑長瀝復耕、幫助本地農夫。 

關於是次考察，我們有一些補充資料讓議員參考： 

 

1) 耕住合一是農夫必要的條件 

蕉徑現時農夫以及許多被迫遷區（包括新界東北、洪水橋、元朗南等）的農戶一樣，自從在新界開始耕種，便採用耕住

合一的耕作模式，不但有農業操作的實際需要，背後所支援的「家庭式農業」也是聯合國提倡的農業模式，透過家庭把

生產成本內在化的一種高效率農業模式，這模式絶對不是政府計劃的 150 尺宿舍可以支援。政府在農業園裏想推行宿舍

式的農工/農企模式，很可能扼殺家庭農業模式。聯合國研究指出家庭式小農比大規模農企更精耕、作物普遍更多元及高

產值、可以更靈活運用在地資源，包括人力、廚餘等、有更多功能性、更為環境友善、更有效對應糧食及氣候危機。政

府要發展農業，應該具有長遠目光及廣闊視野，保護耕住合一的家庭農業模式。我們要的是「高科學」，而非一味盲目崇

尚「高新科技」。 

 

2) 道路走線 

政府稱現時走線不避民居的理由是因為要避開「村界」，及徵用相對少量的私人土地（附件一）。我們及當天到場考察的

立法會議員都感到難以置信及不解，所謂多收的私人土地相比整個農業園以至全港的收地項目根本九牛一毛，雖然現時

在村界以內的土地規劃用途是農業，而不是鄉村式發展用地，如要興建丁屋，地主要向城規會申請改劃，但當附近道路

基建增加時，因發展潛力上升，此類申請數目通常會大大增加。另外以往政府推行多項大型工程（包括新界東北、洪水

橋）時，也不管是否村界地，甚至政府在前年年尾就農業園道路第一個設計的規劃在北區區議會討論時，也表明會徵用

村界土地，及後為何增加了這個考慮，卻無從稽考。 

 

另外，政府上年在行政會議通過第 370 章《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的農業園第一期道路方案後，才公開被遮黑

農業園工程可行性研究的顧問報告，而其中一張由政府給顧問公司的概念圖，是沿雙魚河、避開活躍耕地的道路方案，

我們更發覺只要稍加調整後，可避開許多寮屋構建物，我們對政府浪費關注組及議員一年多的光陰才公開被遮黑的顧問

報告感到失望及憤概。 

 

3) 蔬菜銷售價格問題 

考察中我們提到菜價低的問題，原因絕非質素不夠高，而是由批發巿場有大量低價內地菜同場銷售，以至本地菜被壓價，

而由於菜統處依賴賣內地菜盈利，沒有誘因為本地菜爭取合理價錢，批發也並非包銷，而是菜統處收到菜後，賣出抽佣

後將餘數找數給農夫，即使菜統處賣不完農夫的菜，也不會退貨，所以風險完全由農夫承受，農夫隨時血本無歸。我們

認為，要幫助本地農夫，讓巿民食到優質蔬菜，農夫最需要的是改善現有銷售系統，而非新增過大規模的道路。 

 

蕉徑農夫經驗豐、技術好、產量高，我們認為農業園選址蕉徑，應善用、保留及承傳農夫的技術，盡力幫助蕉徑農夫提

升他們收入。上次考察的路線及時間所限，議員未能完成原定的視察點之一「蕉徑現有農田的情況」，希望下次能讓關注

組向各位各位介紹蕉徑農夫耕作情況。我們亦要求政府以村民農夫為優先，並另擬會議及實地考察詳細討論多個另類方

案（見附件二）的可行性。 

蕉徑長瀝關注組 

2019 年 3 月 7 日 

附件一：政府新舊道路方案及村界範圍 

附件二：另類方案草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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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政府新舊道路方案及村界範圍 

 

 

 

  



附件二：另類方案草擬圖 

 

 

 

另類方案一（紅色線） 

 

另類方案二 （黑色線） 

 

  



另類方案三 

 




